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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四川轻化工大学纪委文件 
 

 

川轻化纪〔2022〕3号 

 

 

中共四川轻化工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
关于印发《四川轻化工大学办理党风廉政意见

工作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 
校属各党委，校属各纪委： 

经学校研究同意，现将《四川轻化工大学办理党风廉政意见

工作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 
附件：四川轻化工大学办理党风廉政意见工作实施细则 
 

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四川轻化工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
2022年 6月 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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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四川轻化工大学 
办理党风廉政意见工作实施细则 

 

第一条为规范各单位向学校纪委征求党风廉政意见工作，严

把政治关、品行关、作风关、廉洁关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

督条例》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检

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》，以及中央纪委和省纪委有关规定，

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党风廉政意见是纪检监察部门对个人遵守政治纪律

政治规矩、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、遵守廉洁自律、信访举报、

核查审查调查及受到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情况进行审核和评价，

并形成结论性的意见。 

党风廉政意见原则上以个人近五年的情况为依据。近五年内

因提拔任用回复过党风廉政意见的领导干部，一般以提拔任用后

的党风廉政情况为依据。 

第三条原则上仅受理上级党委和省纪委监委以及校党委办

公室、组织人事部门、统战部门等有规定权限或者有授权的单位

征求党风廉政意见事项。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处科级干部提拔使用，副处级干部担任临时负责人或

主持工作等事项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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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处科级干部辞去公职事项； 

（三）市厅级以上评优评先、表彰奖励事项； 

（四）配偶已移居国（境）外或者没有配偶但子女均已移居

国（境）外的领导干部因私出国（境）审批事项； 

（五）党内法规、国家法律、中省文件中，明确规定需要征

求纪检监察机关意见的其他事项； 

（六）上级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、校党委交办或者经沟通协

商后研究决定的事项。 

除以上六种情形以外需要出具党风廉政意见的，向所在校属

纪委征求党风廉政意见；校级评优评先、表彰奖励事项，向所在

校属纪委征求党风廉政意见后，报校纪委审核。 

第四条各单位（部门）就本细则第三条所列事项需征求学校

纪委意见的，应当提前 5个工作日向学校纪委出具《关于征求党

风廉政情况的函》。涉及干部提拔任用的事项，并附《干部任免

审批表》。其他事项的需附相关文件或政策依据。 

第五条学校纪委纪检监察室收到征求意见函后，按以下程序

办理。 

（一）规范受理。纪委纪检监察室对征求意见的事项、人员

是否均属于受理范围，来函中是否列明征求意见的依据、人员信

息是否准确、使用意向是否明确等进行审核，启动党风廉政审核

评价程序。对不属于受理范围的，不予受理。 

（二）审核评价。1.征求意见。纪委纪检监察室制作《党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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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意见送审表》，分别征求校纪委办公室和人员所在校属党委

校属纪委的意见。校属党委、校属纪委根据了解掌握的情况，出

具《关于**同志党风廉政意见的报告》，并由校属党委书记和校

属纪委书记签字后报纪检监察室。纪委办公室重点就信访举报、

问题线索、党纪政务处分情况等提出意见，纪委纪检监察室重点

就核查审查调查、组织处理等情况进行查核。2.综合研判。纪委

纪检监察室汇总研判相关情况后，起草《关于**同志党风廉政情

况意见的复函》，提请校纪委书记审批。对拟提出否定、暂缓意

见或情况复杂的，纪委纪检监察室应进行集体审议。 

（三）出具回复意见。纪委办公室根据审批意见，出具书面

回复意见，回复来函单位（部门）。 

第六条涉及干部职务变动或提名为代表、委员的党风廉政意

见，一般按照以下口径回复。 

（一）没有收到问题线索； 

（二）在党风廉政方面尚未发现影响提拔任用的问题（收到

问题线索，经处置，反映问题失实或者查无实据，已作了结处理

的）； 

（三）可不影响提拔任用（主要有以下情况：1.给予谈话提

醒、批评教育、谈话诫勉等处理并已了结的；2.给予组织处理、

书面诫勉或党纪政务处分，其影响期已满的；3.问题线索虽然查

无实据但应当提醒组织部门慎重研判的。同时提供有关情况）； 

（四）暂缓提拔任用（有问题线索尚需查核等情况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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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不能提拔任用（主要有以下情况：1.正在接受纪律审

查或者监察调查的；2.拟给予组织处理、书面诫勉、党纪政务处

分，或者已给予组织处理、书面诫勉、党纪政务处分尚在影响期

或者处分期间的）。 

第七条涉及推荐评优评先、表彰奖励以及其他需要回复党风

廉政意见的事项，按照“同意”或“不同意”的口径回复来函单位或

部门。 

第八条学校纪委一般不受理对单位、组织、集体的党风廉政

情况意见的回复。特殊情况确需回复的，由来函单位或者部门提

前与学校纪委沟通，经综合研判，报学校纪委书记同意后，出具

该单位、组织、集体领导班子成员的党风廉政意见。 

第九条干部提拔任用考察过程中接到涉及被考察人选的举

报反映，由组织部按相关程序办理。 

第十条学校纪委提供的党风廉政意见，一般自提供之日起 6 

个月内有效。 

第十一条参与办理党风廉政意见的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工作

纪律、组织人事纪律和保密规定，不得泄漏有关情况，避免随意

扩大知情范围。凡违反有关规定的，一律严肃处理。 

第十二条征求非党员的廉洁自律意见工作参照本细则执行。 

第十三条本细则由学校纪委纪检监察室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四条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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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四川轻化工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        2022 年 6 月 21 日印发 


